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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据行为能力是票据行为的实质要件, 它是指票据当事人独立承担票据权利和义务的资

格。对于保护第三者而言,作为无因证券,票据有效性并不因当事人的行为能力欠缺而受影响。

在直接当事人之间, 行为能力问题将影响票据有效性,并成为持票人能否获得票据法保护〔1〕

的关键。行为能力对涉外票据有效性的影响取决于依据哪个国家的法律来判定行为人是否具

有票据行为能力。

本文目的是研究如何在制度上将票据行为能力对涉外票据有效性的消极影响减少至最低

程度。目前, 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立法、判例上,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一、缔约能力的法律冲突

当不同法域的法律对人的行为能力有不同要求时,就可能产生行为能力的法律冲突。例

如,中国法律规定,自然人满 18周岁就获得完全行为能力, 〔2〕而西班牙法律对完全行为能力

的要求是 25周岁。〔3〕如果一个 23岁的西班牙公民在中国境内与中国公民订立合同, 并最终

因发生纠纷而向中国法院提起诉讼, 其行为能力就会成为问题。

行为能力的法律冲突问题从法则区别学说时代起就是属人法解决的领域。这个规则被广

泛接受,“并成为欧洲国际私法为数极少的几条共同规则之一, 而且已经订入几乎所有的近代

法典”。〔4〕对此规则,一般理解为:只要当事人依据其属人法具有行为能力,那么他无论到哪个

国家都应被视为有行为能力;只要当事人依其属人法没有行为能力,那么无论他到哪一个国家

都应被视为无行为能力。〔5〕

绝对遵守这一规则可能造成不合理的结果,在合同领域尤其如此。这使人们开始注意并越

来越多地接受其他的规则。本文讨论行为能力之一种,即缔约能力。缔约能力法律冲突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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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余先予:《冲突法》,法律出版社 1989年版,第 132页。

马丁·沃尔夫:《国际私法》,李浩培、汤宗舜译,法律出版社 1988年版,第 409页。

李双元:《国际私法(冲突法篇)》,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6年版,第 267页。

民法通则第 11条。

在直接当事人之间,持票人可行使普通债权人的权利。但是,如果票据有效性得到确定,持票人从票据法上可能获得

的保护仍然大于从合同法上可能获得的保护。

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博士学位研究生。



曾有属人法主义、行为地法主义(缔约地法主义)、准据法主义、兼采主义(交易有效主义)等几

种方式。

属人法主义是指在涉外合同中以当事人的属人法来决定当事人是否具有行为能力。它是

曾经最为流行的冲突规则。例如, 1889年《蒙得维的亚公约》〔6〕第 1条规定:人的行为能力按

其住所地法律决定。1928年《布斯塔曼特法典》〔7〕第 176条规定:确定有无能力给予同意的规

则,依各契约当事人的属人法; 该法第 232条规定:经营商业及成为商业行为和商业契约当事

人的能力,依各当事人的属人法调整。

缔约地法主义是指合同当事人的行为能力由法律行为地法律决定,而无论当事人的住所

与国籍是什么。例如,美国《第一次冲突法重述》对于合同当事人的行为能力问题就采用的是缔

约地法主义。〔8〕

准据法主义是指当事人行为能力应由支配其法律关系的法律决定。其主要理由是,行为能

力属于合同的实质(有效)问题, 因而应受支配合同实质方面的法律即准据法支配。〔9〕

在上述各种规则中,单采任何一种都可能造成不合理的结果。因此,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

实行“兼采主义”, 即在两个法律中适用承认当事人行为能力的那个,或对于合同成立有利的那

个。一般有以下两种方式,第一,属人法与缔约地法结合。这种方式规定,在当事人属人法与缔

约地法中,只要有其中一个承认当事人的行为能力, 该当事人就应被视为有行为能力。最早的

尝试是 1794年普鲁士法典。〔10〕目前多数国家采用了这种方式,例如德国 1899年民法施行

法〔11〕和瑞士 1989年国际私法。〔12〕1980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合同债务法律适用公约》也采用了

这种方式。〔13〕第二,准据法与属人法结合。这种方式规定,在合同准据法与缔约地法中,只要

有其中一个承认当事人的行为能力, 该当事人就应被视为有行为能力。目前, 主要国家中,只有

美国采用了这种方式。〔14〕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第 198条第 1项规定,当事人缔约能力依

据合同准据法决定; 第 2项规定, 一方当事人依其住所地实体法有行为能力者,通常应承认。
〔15〕

公司行为能力传统上适用公司属人法,即公司成立地法律或主事务所所在地法律。例如,

根据 1928年《布斯塔曼特法典》第 33条规定,公司的民事能力受准许公司成立或承认公司的

国家法律支配。承认这种主张的最新立法来自瑞士。该国《1989年国际私法法典》第 155条规

定,公司属人法决定公司行为能力。〔16〕

有人认为,外国公司的行为能力应重叠适用公司属人法和内国法律。〔17〕例如,一个依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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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李双元等:《中国国际私法通论》,法律出版社 1996年版,第 212页。

陈卫佐:《瑞士国际私法法典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第 206页。

该法第 35条第 1项规定,人的行为能力依其住所地法。第 36条第 1项则规定,法律行为一方当事人依其住所地

法欠缺行为能力,而依行为地法有行为能力者,即不得主张其无行为能力。

该法第 7条第 1项规定,人的行为能力依其本国法定之。第 2项规定,外国人依其本国法为无能力人,而依德国

法认为有能力者,就其在内国之法律行为视为有行为能力人。

如果一个外国人在普鲁士缔结合同,而且是有关位于普鲁士的财产, 则只要依据其属人法或缔约地法有行为能

力,就应确认其有行为能力。见韩德培:《国际私法(修订本)》,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第 113页。

莫里斯注意到,“行为能力可以由属人法解决,也可以属于合同实质性问题由合同准据法支配”。见莫里斯:《法律

冲突法》,李东来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0年版,第 286页。

〔14〕〔15〕　曾陈明汝:《冲突法论》,台湾三民书局 1996年版,第 120页。

〔7〕〔13〕　卢峻:《国际私法公约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年版,第 1页;第 15页;第 318页。



属人法能取得不动产所有权的公司,不能在禁止外国人取得不动产所有权的国家取得不动产

所有权。〔18〕但是, 重叠适用规则会增加公司行为无效的可能性,与自然人行为能力法律冲突的

情况没有什么两样。限制外国公司从事某方面的经营一般是为了公共利益的考虑,因此可以用

公共政策或强行法的理由来限制外国公司的能力, 不必采用重叠适用准据法的方式。只有这

样,才可能既保证敏感问题上不发生不利于内国的交易, 又保证外国公司不能以行为能力欠缺

为由使交易无效。

从缔约能力法律冲突解决方式的演化历程可以看出,对于当事人行为能力之有无,法律逐

渐表现出一定的宽容, 其目的是为了维护交易安全。这种宽容体现为选择支配法律上更为灵

活,方式上表现为扩大法律选择范围。但是,在相关两种法律均不认可当事人行为能力时,目前

这种兼采主义就显示出不足。这种不足在票据关系中特别严重,因为在票据关系中交易有效性

是基本原则, 整个票据制度就是围绕“票据有效性”几个字而设立的。〔19〕因此,有必要寻找其他

根据(连接因素)来肯定票据关系的有效性。这在票据行为能力法律冲突的解决中尤为重要。

二、票据行为能力的法律冲突及其解决

目前所采纳的有利于合同成立的做法无疑是一个进步。然而,对于票据法领域,这一进步

是否就足以保证票据法欲达到的目标?

合同冲突规则重视的是适用法律与合同或当事人之间的“真实联系”。合同冲突规则中的

最密切联系原则建立在“结果合理”的基础上, 而“结果合理”是就当事人或交易与所选择法律

的关系是否真实、密切而言,这恰恰是在确定票据行为能力方面不需要的。票据法的理念是尽

一切可能保证票据的有效性,因此票据法冲突规则也应把确保票据有效性作为任务。所以,合

同法冲突规则的精神不适用于票据冲突的解决。作为票据法领域至高无上的原则,有效性原则

的实现有赖于扩大法律选择的范围, 而且这一范围不能受制于“实质联系”,否则无法实现票据

有效性原则。

解决票据行为能力的法律冲突需要一套不同的规则,但就各国立法和判例来看,与一般缔

约能力法律冲突的解决一样,对于票据行为能力法律冲突也只有以下几种解决方式,其中“实

质联系”占据重要地位。

第一,属人法主义。这一规则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纪意大利法学家巴托鲁斯创立的法则

区别学说。〔20〕其理由在于,首先,人的能力由其属人法赋予,因而采纳属人法决定当事人行为

能力是合乎逻辑的。其次,采纳属人法主义,人的能力不易随时发生变动。〔21〕再次,属人法主义

对于决定公司行为能力较为有利。〔22〕

在英国, 票据行为能力法律冲突适用关于缔约能力法律冲突的一般规则。〔23〕这方面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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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前引〔4〕,马丁·沃尔夫书,第 681页。

William Hedley, Bi ll s of E xchang e and Bankers'Documentary Cred it s, 2nded. .

刘铁铮:《国际私法论丛》,台湾三民书局 1984年版,第 129页。

这一学说涉及行为能力的内容主要是:人的行为能力不必适用缔约地法。前引〔3〕,李双元书,第 269页。

郑玉波:《票据法》,台湾三民书局 1988年版,第 5页。

前引〔17〕,李双元书,第 212页。



个重要案例是 1877年Sat tomayor 诉 De Barr os案。〔24〕该案中, Cot ton法官认为由住所地法支

配行为能力是一个“公认的原则”。虽然这是一个婚姻案例,但该法官认为其结论适用于任何合

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 1918年 Union T rust Co. 诉Grosman案〔25〕中认为,在商业契约中应

由住所地法支配当事人行为能力问题。

这一规则的弊端是:首先,属人法本身存在本国法与住所地法的冲突。其次,单采属人法不

利于交易安全和稳定, 里查蒂案件〔26〕就是这方面最早的例证。再次,一个人的住所常常难以证

明; 〔27〕即使能够证明,在根据行为地法为有能力的情况下, (行为地)法院也不大可能愿意承认

当事人依据住所地法无能力。〔28〕

Cheshire 认为,在现代贸易条件下,住所标准不合公正和信任的准则,而这正是商业贸易

的基础。〔29〕事实上,一个规定了无行为能力的法律在适用范围上不一定是超国界的,在说明其

效力范围之前,必须首先确定其政策目标。〔30〕因此 Cheshire建议, 在确定行为能力时, 法院最

好限制属人法规则的适用。〔31〕

第二,缔约地法主义,即票据当事人的缔约能力依缔约地法决定。缔约地法的理由是,场所

支配行为的原则决定了场所亦应支配行为能力;当事人在某国为某种行为就表示他愿意服从

该国法律,故其行为能力应由该国法律支配;无论何种法律关系,欲确知相对方的国籍或住所,

并查明当事人本国法或住所地法的内容以定其有无行为能力,有碍交易进行,而行为地法律则

易于查明,无滞延交易之弊端。〔32〕

英美法系若干判例〔33〕支持行为地法。在美国,米利肯诉普拉特一案被认为是具有“重要原

则意义”的判例: 〔34〕一位已婚妇女住所在马萨诸塞州, 被判定有义务履行在缅因州订立的合

同,因为合同在缅因州缔结。〔35〕

一些英国法官认为决定缔约能力的是行为地法,因为商业上的便利要求这样做,并且符合

古老的普通法原则,即:行为地法支配合同中的所有因素。〔36〕

在票据立法上, 如印度票据法第 134条规定,在无相反约定时,票据出票人在所有实质问

题上的责任由出票地或支付地法律支配。这表明,该条打算适用缔约地或行为地法律支配票据

的一切实质方面, 包括当事人的行为能力问题。〔37〕

这一主张的缺陷是,行为地与票据的关联可能随技术的发展而仅仅有偶然性;票据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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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37〕　R. H. G, Conf li ct of L aw s: P rivate Int ernational L aw , 7th ed. , p . 402, p . 173.

该判决有一个辅助理由,即马萨诸塞州法律关于已婚妇女无缔约能力的规定在合同签定后、诉讼开始前已被成

文法规废除。前引〔9〕,莫里斯书,第 289页。

前引〔9〕,莫里斯书,第 289页。

例如英国 1799 年 M ale 诉 Robert s 案 ( J . G . Collier, Conf l ict of law s)、1913年 McFeet rid ge 诉 S tew arts and

Lloyds Ltd案( Ch eshire and North, P rivate I nt ernat ional L aw s)、1933年加拿大Bandhold ers Securit ies Corp ora-

t ion诉 Manvi lle 案( Cheshire and North, P rivate I nter national L aw s)和 1946年 Bain dail 诉Baindail案( R .H .G,

Conf ict of L aw s: P rivate I nter national L aw ) .

郑玉波:《国际私法论文选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84年版,第 560页以下。

〔30〕〔31〕　Cheshire and North, Pr ivate Int ernat ional L aw , 11st ed . , p . 480.

〔28〕　Wil liam Hedley, B il ls of Ex change and B ankers'd ocumentary Cr edi ts, 2nd ed . , p. 142.

关于里查蒂案,见前引〔4〕,马丁·沃尔夫书,第 411页。

J. G. Coll ier, Conf li ct of L aw s, ed. , p. 168

Chesh ire an d North, P rivate I nter national L aw , 11st ed . , p. 480.



的行为地可能不象它在侵权法领域那样具有决定意义,并且可以被选择或排除;行为地可能纯

属偶然,而且其本身可能取决于支配合同的法律。〔38〕

然而, 行为地法主义最重要的一个缺陷是, 如果以“尽量使票据有效”这一原则为标准, 那

么单采行为地法主义并不比单采属人法更为优越。如果除行为地法外,当事人依据任何法律

——例如本国法、住所地法、票据准据法——均有行为能力,这一规则的不合理性就尤为突出。

第三,准据法主义,即票据当事人的行为能力由票据关系准据法来确定。这一主张的基本

理念是,当事人的行为能力属于合同有效性问题,因此应该依据合同准据法来决定。〔39〕

采用这一规则的主要是英美法系国家。这方面比较有名的是一个加拿大案例,即 1958年

Charr on诉 M ontreal Tr ust Co.案。〔40〕

这个案例中, C 曾居住在加拿大魁北克省。1906年他来到安大略省并在这里加入皇家骑

警队。1908年他与原告在安大略结婚并一直住在这里, 直至 1920年两人分居。他们依据安大

略法律的形式要求订立了一份分居协议。后来, C 退出骑警队并回到魁北克。1953年他在魁北

克去世,并留下遗嘱指定被告为其遗嘱执行人。原告起诉要求得到依照分居协议应得到而被拖

延的支付。被告理由之一是,依据魁北克法律, 夫妻没有能力订立分居协议。

上诉法院认为, 根据丈夫住所地法, 他没有缔结这类协议的能力, 因而他的妻子也没有这

种能力。但是在本案中, 适用魁北克法律决定当事人行为能力是不现实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方

式是:以合同准据法支配当事人缔约能力, 即与合同有最实质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在本案中,协

议的准据法无疑就是安大略法律,依据这个法律当事人双方均不缺乏行为能力。最终判决为原

告胜诉。

就票据而言, Cheshire和 Nor th 认为,尽管1882年票据法没有就票据行为能力作出规定,

但这个法律第 22条( 1)规定了作为票据当事人承担责任的能力与缔约能力应为一致。因此,正

确的做法应该是, 由合同(此处即为票据关系)准据法支配这个问题。〔41〕

赞成由合同准据法决定当事人行为能力的学者中,如何确定准据法似乎是唯一的分歧。多

数学者及判例认为,决定当事人行为能力的准据法应该是客观确定的,而不应该由当事人选择

或由法官依“默示选法”的原则代替当事人选择, 〔42〕否则会发生“奇怪的结果”: 在无法证明有

规避意图时, 无能力人可以采用同意选择准据法的方式来赋予自己行为能力。〔43〕

然而,行为能力问题与合同实质有效性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在一个涉外合同中,相关国

家的法律被选择, 如果在涉及合同实质有效性问题上它是有效的, 在涉及行为能力问题上也应

如此。当事人自治范围问题在实质有效性方面与行为能力方面应是一致的。因此,在两个问题

上采用不同的规则令人费解。〔44〕

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在此问题上摆脱了这一争论,规定票据行为能力完全适用一般

缔约能力的规则, 即首先适用主观确定的(即当事人明确选择的)准据法,只有在不存在主观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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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准据法时,才适用客观确定的准据法, 即法官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应适用于交易的法

律。

准据法主义的主要弊端在于运用上的单一性。在票据假定有效的情况下应适用的法律不

一定能保证票据当事人的行为能力。例如,甲乙之间票据关系的准据法是丙国法律,但依据丙

国法律甲无行为能力, 而甲依据其住所地法有行为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适用票据准据法明显

不利于票据的有效性。〔45〕

第四,票据有效主义,亦称兼采主义。这种主张的基本内容是, 如果在两种法律之中有一种

法律承认当事人的行为能力,就应承认当事人拥有行为能力。这种做法的理由是,单采任何规

则都会造成不合理的结果。

目前多数国家的做法是以属人法为主,在属人法不足以使当事人具有行为能力时,适用行

为地法。另一种做法是结合准据法与住所地法。这一做法在世界各国法律中有不同的表述:本

国法为主,兼采行为地法(中国、德国,日本等) ; 住所地法为主,兼采行为地法(瑞士) ;结合准据

法和住所地法(美国)。

Dicey 和 M or ris建议,个人缔约能力由合同与之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体系或其住所或居

所的法律决定。〔46〕Cheshire 和 North 也同意,如果当事人住所地法赋予他行为能力,那么他的

行为能力不应被合同准据法剥夺。〔47〕沃尔夫则认为,主导原则是应适用住所地法。但是为了稳

定商业往来的利益,如果一方根据行为地法是有能力的, 他就不能根据住所地法主张他没有能

力。〔48〕这种观点尚未在判例上得到支持。〔49〕

与传统的行为能力法律冲突解决方式相比,这种方式更有益于交易安全。但这一方式的不

足是,决定行为能力问题的法律选择范围仍过于窄小,与普通缔约能力法律冲突的解决方式没

有什么区别。例如,在当事人依据票据行为地法和本国法均无行为能力、但是依据票据准据法

有行为能力的情况下, 结合行为地法和本国法的做法就解决不了问题;在当事人依据票据准据

法和当事人住所地法均无行为能力、但是依据行为地法或本国法有行为能力时,结合准据法和

住所地法否定当事人的行为能力从而否定票据有效性的做法显然是不合理的。

第五,反致和转致。合同法领域一般被认为不适用反致原则, 〔50〕因为当合同当事人双方在

订立法律选择协议或条款时,他们不可能意图使其合同受所选择法域之冲突规则的支配。但

是,票据法领域中不能简单适用这种推断, 〔51〕因为在票据法律冲突规则中,当事人的行为能力

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法律强加的, 目的是尽量使票据不因当事人欠缺行为能力而无效。因此,判

断反致原则能否适用的标准应是看其是否有助于确认当事人的行为能力。

假设当事人的行为能力单依本国法(甲国法律)决定,而其本国法规定当事人的行为能力

应依据住所地法决定。如果被指向的法律承认当事人的行为能力, 那么采纳反致规则就有助于

票据效力。但是, 如果前一种法律承认当事人行为能力而后一种法律不承认时,反致规则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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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了票据效力。

另一种情况,正如多数国家目前的做法一样,当事人的行为能力由当事人本国法决定, 但

依行为地法为有行为能力者也应承认。这种情况下,如果采纳反致规则,就意味着采纳本国法

中的冲突规则,而不可能是行为地法中的冲突规则, 因为从“依行为地法为有行为能力者”这句

话只能得出行为地实体法的结论。如果本国法中的冲突规则指向住所地法,那么票据效力将只

取决于住所地法或行为地法,而与本国实体法无关。在本国法和行为地法都不承认当事人行为

能力的情况下,反致规则有助于票据有效。在本国法承认当事人行为能力而行为地法和住所地

法不承认的情况下,票据无效。在不采纳反致的情况下, 只有在住所地法和行为地法均不承认

当事人行为能力时,票据无效才可能发生。在采纳传统反致规则时,本国实体法无关紧要。只

有在住所地法和行为地法均不承认当事人行为能力时,才会发生票据无效的情况。因此,无论

是否有反致规则, 在相关的法律中,均只有在全部都不承认当事人行为能力的情况下才会影响

票据效力。同时,没有证据表明在本国法与住所地法中哪个更有利于当事人的行为能力。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有无反致规则没有区别。

但是, 按照日内瓦票据冲突公约,反致规则的确有助于扩大法律选择的范围。例如, A 的

行为能力首先取决于甲国法律。如果没有反致规则, 在 A 依据甲国法律没有行为能力的情况

下,就应取决于丙国法律,如果依据丙国法律 A 有行为能力,则背书行为有效, 反之则否,无论

乙国法律有何不同规定。如果有反致规则——这实际上就是日内瓦公约的规定——那么在甲

国和丙国法律均不承认 A 的行为能力时, 乙国法律就保证了票据行为的效力。这个规则影响

了一些国家的票据法, 例如日本票据法。〔52〕因此,现行的反致规则事实上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反

致规则,而是经过修正的反致规则。

在公司〔53〕方面, 行为能力更多地表现为权利的享受,例如经营范围。但与“行为能力”这一

术语在其他方面的含义一样,它同样意味着责任能力。在票据领域,否认外国公司的票据行为

能力是不明智的, 这表明外国公司可能不用承担票据法上的责任。在票据行为能力上,不必区

分公司和自然人。因此,公司的票据行为能力的法律冲突的解决与自然人行为能力的法律冲突

之解决没有区别, 前面的论证全部适用于公司的情况。

另一个经常发生的情况是, 属人连接点发生变动。问题主要出现于原属人法承认当事人的

行为能力而新属人法不承认的情况。目前解决方式有三种, 〔54〕第一是原法优先。这种方式有

利于承认当事人的既得利益,但会使其获得优于本国居民的利益。第二是新法优先。这种方式

照顾了本国居民的平等利益,但不利于保障当事人的既得利益,因而不利于维护已经成立的社

会关系的稳定。第三种方式被有些论著称为“具体分析”, 〔55〕这种说法有些含混。更好的方式

可能是:不承认当事人在法律上的行为能力,但承认其根据该项原有行为能力而成立的利益或

法律关系。

以上各种方式都有其可取之处, 但都有弊端。其弊端并不在于现有规定本身是否合理,而

在于它们的单一性,因为它们排除了其他选择。正确答案是进一步扩大可选择法律的范围,而

且这一范围不能受制于“实质联系”。令人遗憾的是, “实质联系”在目前的各种解决方式中都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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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用。它没有把票据法理念和合同法理念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既是理解问题的前提,也

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三、国内和国际立法

上述解决行为能力法律冲突的各种方式都曾得到适用。但是, 目前多数国家或地区在其票

据法或冲突法典中采用了其中有利于票据有效性的方式。

1. 中国

( 1)大陆地区。1995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第 97条涉及的

是票据行为能力问题: “票据债务人的民事行为能力,适用其本国法律。票据债务人的民事行为

能力,依照其本国法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而依行为地法律为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适用行为地法律。”

( 2)香港地区。与英国的情况类似,香港在其票据法中没有关于当事人行为能力的规定,因

此适用关于缔约能力法律冲突的一般规定。缔约能力法律冲突的解决往往取决于判例,一般的

倾向是,应由当事人属人法或合同准据法来决定缔约能力问题。〔56〕

( 3)台湾地区。台湾票据法没有冲突规则的内容,有关票据法律冲突的解决取决于《涉外民

事法律适用法》的规定。该法第 1条规定,行为能力由当事人本国法决定,依当事人本国法其为

无能力时,适用行为地法,但不包括行为人在国外的行为。〔57〕

2. 其他国家

( 1)德国。德国 1933年票据法第 91条是关于能力法律冲突的规定。该条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关于反致的规定:任何人承担票据债务的能力, 由其所属的州法律决定; 如该州的

法律宣布以另一州法律为准,则须适用另一州的法律。第二部分规定,如根据反致所指引的法

律行为人仍无能力,如依照其他州法律其有行为能力并在该其他州领域内于票据上签名,则其

签名仍然有效。该条同时宣布, 关于票据能力的规定不适用于在国外承担票据债务的本国人。

德国支票法第 60条是关于支票能力法律冲突的规定,内容与关于汇票和本票的规定完全

相同。第 61条专门规定了支票付款人付款能力法律冲突的解决方式:由支票付款地所在国法

律决定具有支票票款能力的人。如根据该项法律,由于付款人的个人原因而使支票失效,在法

律未规定此类原因将导致失效的国家,在支票上签名的人所应承担的义务,仍然有效。〔58〕

( 2)日本。日本票据法第 88条是关于汇票和本票能力准据法的规定。根据该条,汇票和本

票义务人的能力依其本国法定之。如其本国法律规定应依其他国家法律时,则适用其他国家法

律;依前款所载法律虽为无行为能力人,如于其他国领域内签名,依该国法律应为有能力人时,

则应负其责任。

日本支票法第 76条是解决支票义务人能力法律冲突的规定。内容与汇票和本票相同。日

本支票法第 77条对付款人资格也有规定: 支票付款人的资格,依付款地所属国法律决定;依付

款地所属国法律,因无资格者为付款人致支票无效时,在没有相同规定的其他国家, 由该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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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签名而发生的债务,不因之而妨碍其效力。这一规定表明,在当事人依据付款地所属国(一

般为付款银行所在国)法律为无付款资格的情况下, 如果其他有关国家法律不否认该当事人的

资格,那么支票仍为有效。〔59〕

( 3)美国。美国票据法律冲突由美国法学会《第二次冲突法重述》中有关内容加以解决。该

《重述》第 214—217条专门调整票据法律冲突问题,但没有关于票据能力的规定。因此,关于票

据行为能力的问题应适用关于缔约能力法律冲突的一般规则,即第 198条。该条规定,当事人

缔约能力依照第 187条、188条之规定所选择的法律决定; 若当事人一方依其住所地州实体法

有缔约能力, 通常应承认。

( 4)英国。英国《1882年票据法》没有就票据行为能力问题作出决定。因此,票据能力问题

由解决普通缔约能力法律冲突的准据法解决。〔60〕在英国, 票据当事人承担责任的能力和契约

行为能力相同。〔61〕这方面的判例也不多。一般有三类法律可以参考, 并在不同的案例中得到

适用,即住所地法、缔约地法和合同准据法。但由什么法律支配当事人行为能力这个问题并没

有最终解决。〔62〕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同的倾向。莫里斯认为, 汇票当事人能力问题应由缔

约地法律决定,并认为 1930年日内瓦《关于汇票、本票法律冲突公约》规定能力问题依本国法

是阻碍联合王国接受该公约的原因。〔63〕而马丁·沃尔夫认为,能力问题取决于住所地法,但当

一个人依契约订立地法律有行为能力就足够了。〔64〕

对于解决票据法律冲突的问题, 主要有两个日内瓦公约和两个美洲公约。此外,前面涉及

到的几个关于一般行为能力法律冲突的公约在没有专门立法时也可能得到适用。

1. 两个日内瓦公约。〔65〕1930年《解决汇票、本票法律冲突公约》第 2条规定: 第一,凡因汇

票或本票而受约束的人,其能力应依其本国法律。如果其本国法律规定适用另一国法律,则应

适用另一国法律。第二,依前款规定的法律为无能力者,如果签名在外国,而依外国有效法律为

有能力的,则仍应受其约束。第三,一缔约国国民因汇票或本票而成立的契约,倘在其他各缔约

国境内该契约非适用本条前款不能认为有效者,则该契约国得拒绝承认该契约为有效。最后一

项内容的规定授权各缔约国否认本国无票据行为能力人在其他缔约国境内所为票据行为的能

力,目的是为了避免本国人规避本国法律。

1931年《解决支票法律冲突公约》第 2条就支票债务人的能力问题所作出的规定与上述

1930年公约完全相同。

2. 两个美洲公约。〔66〕《美洲国家间关于汇票、本票和发票法律冲突的公约》第 1条规定,

因汇票而承担债务的行为能力应依据债务成立地法律。但如果债务人按上述法律规定为无行

为能力人,而按公约其他缔约国法律规定其债务属有效时,在该国境内不得据此认其为无行为

能力人。第 9条规定以上条文适用于本票。

《美洲国家间关于支票法律冲突的公约》第 1条就支票能力作出规定:因支票而成立之债

的缔约能力应依债之成立地法。但如果根据该法律,承担债务的当事人系无行为能力时,则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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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不应视为无行为能力。

四、更大范围的法律选择

尽量保证票据有效意味着应扩大可适用法律的选择范围。在票据行为中,可能影响票据行

为能力的法律主要包括:当事人本国法、当事人住所地法、票据行为地(例如出票地,背书地,承

兑地, 保证地及付款地等)法、票据行为的准据法、支配票据基础关系的法律、物之所在地法和

履约地法。下面仅对上述法律中的支配票据基础关系的法律、物之所在地法以及履约地法进行

分析,并进一步分析票据关系准据法的一些问题。

第一,票据关系的准据法。与任何一种合同一样, 票据契约也有自身的准据法。同样,与普

通合同一样, 票据契约可以适用当事人自己选择的法律。当事人选择的准据法对于当事人行为

能力的确定可能有关键作用。例如,甲国无完全行为能力人的出票行为能力如由其本国法支配

将不会被承认。但是, 如果在票据契约中约定由另一国家法律支配,而该出票人依该国法律有

行为能力,那么其出票行为能力就可以得到肯定。

票据关系中同样适用意思自治理论。虽然票据契约中极少有法律选择条款,但这一事实不

能证明票据关系中必然排除意思自治理论。既然目前多数国家的法律都承认当事人有权决定

其合同适用什么法律, 就应该承认他们有权行使其行为能力亦由所选择的法律来决定。例如,

在美国,关于票据的法律冲突规则适用第 198条关于一般契约能力的法律冲突规则,这一条款

肯定了由准据法决定缔约能力。准据法的确定原则是:当事人得选择用以支配其合同权利义务

的法律。

对于以上内容,其正式解释是,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指示所选择的法律是保证其期望实现

的最佳途径。契约法的首要目的在于保护当事人的正当期望, 并使其正确预知其契约上之权利

义务,这些目的通过当事人选择支配契约之法律时最可能实现。因此,结果的“确定性”和“可预

知性”几近可得。〔67〕

显然,上述论证完全适用于解决票据行为能力的法律冲突。此外,适用当事人选择的准据

法所具有的另一个好处是, 票据行为能力几乎不可能被当事人自己选择的准据法所推翻。

第二,票据基础关系准据法。由票据基础关系的准据法来决定票据当事人行为能力的主张

可能令人怀疑,因为票据基础关系与票据关系本身应当分离。

然而,票据基础关系与票据关系分离的原因在于建立或加强票据的流通性。如果在法律上

将票据基础关系与票据关系的效力相关联,那么在基础关系不成立的情况下,票据关系也就无

法成立,这导致有关各方在建立票据关系之前必须调查基础关系是否存在或合法。可能产生的

结果是,在人们不愿或不能调查基础合同关系是否存在时,他们就无法保证所建立的票据关系

及所接受的票据本身是否有效,因此就很少有接受票据的意愿,票据的流通性也因此大大削

弱。〔68〕因此,将票据基础关系与票据关系相分离, 其目的在于尽量使票据有效,确保人们具有

接受票据的意愿, 因而促使票据流通。当两者的分离无助于票据的有效性(或流通性)时,或者

说当把两者联系起来更有助于票据有效时,就应该采用目的性分析的态度。把分离立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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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票据行为能力的法律冲突方面,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 使票据基础关系与票据关系本身

相关联,即把应适用于基础合同的法律纳入影响票据当事人行为能力的可选择法律范围之内,

不仅无害于对当事人票据行为能力的肯定,而且更有利于得到这一结果,因为这种做法扩大了

当事人行为能力得到肯定的机会。

在基础合同有助于票据效力时, 它应被引进票据关系。因此, 当基础合同的准据法律承认

当事人的行为能力时, 该法律应该被用来决定当事人的行为能力。

第三,物之所在地法。物之所在地法一般用于支配物权(例如所有权)的移转问题以及物权

行为能力问题。〔69〕然而,物权与债权本非毫无关联, 何况票据行为能力本身既包括债权行为能

力也包括物权行为能力。

在涉及票据行为能力的法律中, “物之所在地”可能指两种情况。

票据所在地。票据的移转不仅仅是请求权的移转,它还是物权的移转,而物权能力(例如移

转所有权)适用物之所在地法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原则。马丁·沃尔夫认为,如果某种证券符

合“移转证券上所载权利必须同时移转这张纸的所有权”这一标准,就属于流通证券,其移转就

适用证券所在地法的规定。〔70〕

票据所在地的意义因一个事实的存在而减损。在票据的情况下,由于票据总是即时交付,

所以票据所在地往往就是缔约地, 适用名义上不同而事实上完全一样的“两种”法律得出的结

果自然相同。〔71〕

另一个“所在地”是基础法律关系的标的物所在地。例如, 甲乙双方就位于丙国的不动产之

买卖签发汇票。可能没有人会认为该不动产与汇票没有关联。这种情况下,丙国法律可以作为

决定当事人行为能力之法律的一个选择。

依据同样的道理, 物之所在地的时间因素并不重要。动产所在地是一个变动的因素,包括

当事人为法律行为时的物之所在地和争议发生时的物之所在地。一般认为,物之所在地法律是

指法律行为进行时的物之所在地。但是,为尽量保证当事人行为能力和票据关系的有效性,将

争议发生时的票据所在地法律纳入可适用法律的选择范围并非不可。

第四,履约地法。很少有人主张由履约地法支配当事人行为能力。但是,如果“行为地”一

词包含履约地, 〔72〕这一主张就并不奇怪。更重要的是,按照本文前面部分论证过的原则,任何

与当事人具有表面联系的法律都是受欢迎的。

在票据关系中,履约地包括:票据上记载履约地;银行承兑后, 该银行所在的就是确定的履

约地;在该银行拒绝承兑后,被追索人的所在地是票据的履约地。如果被追索人是自然人,那么

他所在的任何地方均可被认为是履约地,因为这些地方均与当事人及交易具有表面联系。如果

是一家公司, 那么履约地就是持票人可以行使其追索权的任何地方,例如公司总部所在地或任

何营业地。在前面所有法律均不承认当事人出票能力时,这些地方的法律就显示出其实际意

义。

在解决法律选择范围扩大的问题之后,仍有一些相关问题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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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方的善意是否为必要?例如,甲依据其住所地法没有行为能力,乙(即对方)明知这

一事实却仍然之与缔约。甲能否以这个事实为抗辩?

法国最高法院在里查蒂一案中认为,只要法国商人是诚实、善良的, 并且无轻率或过失,则

应予保护,契约应为有效。〔73〕波兰 1926年国际私法认为,诚实交往的安全,要求适用行为地法

时,则应适用行为地法。〔74〕1930年国际法学会认为,只有在对方是善意的,并且在行为地有居

所,而且契约的效果将在该地发生的下,才应适用行为地法来决定能力。〔75〕

其他一些国家则以交易安全为保护对象。例如,在德国法看来,只有在法律保护任何交往

而不去查究有关当事人内心活动的情况下,才能对商业安全加以切实保护,更何况要求证明自

己的“诚意”与“善意”, 至少也会延迟诉讼。〔76〕

这个问题的解决很可能要取决于各国立法政策。如果维护交易安全在一个国家的立法政

策考虑中占据首位,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就不必考虑对方的知情状况。

其次,如果法院地法认为本地居民无行为能力, 是否仍然适用以上“保证有效”的规则? 解

决方式之一是,在冲突规则中明确规定该规则是否适用于本国居民或公民。这样就造成立法上

的难题:该类冲突规则究竟是否适用于本国公民或居民? 这仍然取决于各国立法政策。如果立

法目标是为了保护国际交易稳定和安全,就应无条件地适用该规则;如果立法目标必须服从在

行为能力上的本国法律精神即保护无行为能力人,那么在本国居民的情况下就应排除该规则

的适用。但是,如果各国都把涉及本国当事人的国际合同关系排除在外,就无异于取消了全面

兼采主义的行为能力冲突规则,上面所主张的有利于票据有效的冲突规则之适用范围将大大

缩小。

再次,同一国家公民或居民在国外建立票据关系,如果依据其共同本国法或共同住所地法

为无行为能力而依据缔约地法有行为能力,应如何选择? 在侵权行为法律冲突方面,原先的做

法是,责任能力依据行为地法决定。但行为地法可能是偶然的,当事人与行为地可能没有任何

其他联系。由于侵权行为发生地的法律只保护其公民或居民, 因而在当事人双方都不是行为地

公民或居民并且具有共同国籍或住所地时,适用行为地法律显然不合理。然而,在票据法方面,

需要的不是“最密切联系”而是“表面联系”及其指向的有利法律,因此,在其他法律的适用不利

于票据有效性时, 缔约地法应该得到适用。〔77〕

五、结　语

我国票据法第 97条规定:“票据债务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适用其本国法律。票据债务人的

民事行为能力, 依照其本国法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而依行为地法律

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适用行为地法律。”

借助以上分析,可以对这一规定有一个更为清楚的认识。

首先,票据法第 97条采用了目前较为先进的理论,在属人法为主的前提下,补充适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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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法,较好地保证了票据当事人的行为能力,并因而有利于稳定交易关系。尽量承认当事人行

为能力是国际私法发展的一个趋势, 第 97条无疑顺应了这一趋势。

票据法并没有关于当事人善意的规定,也没有把保护仅仅给予本国居民,因而更有利于维

护票据关系的稳定,有利于保护交易的安全。

然而,第 97条也存在一个不足, 即用于支配行为能力的法律选择范围仍然不够广泛,因而

票据当事人因行为能力的不具备而导致票据无效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如果认为票据的最高价值体现于它的流通性,那么票据法的最大功能就应该是保障票据

的流通性。这种功能应该体现在票据法的各方面,包括解决当事人行为能力的法律冲突方面。

这一功能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是否承认当事人的行为能力。由于任何国家的法律都

不可能在表面上毫无根据的情况下承认他国公民或居民的行为能力, 因此寻找一种表面上的

根据就成为肯定当事人行为能力的关键因素。一旦有了这种根据,或许更准确地说,一旦承认

了这种根据, 票据法的这个目的就可能更好地得以实现。

因此,较好的做法是,如果票据当事人依据下列任何一项法律有行为能力,该当事人即应

视为有行为能力: 当事人本国法律;当事人住所地法律;票据行为发生地(缔约地)法律;票据所

在地法律;票据行为发生时或争议发生时票据基础关系标的物所在地法律;适用于票据关系的

法律;适用于票据基础关系的法律。“适用于票据关系的法律”是指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在当事

人未选择时, 适用于票据关系的法律是与交易及当事人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与上述种种规则一样, 这个推荐的新规则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如果所涉及的法律均不承

认当事人的行为能力, 票据关系就无法成立。然而, 票据冲突规则所追求的并不是“完全”解决

问题,而是“尽量”解决问题,其区别在于“范围”二字。如果追求“真实”或“实质”的根据,票据的

流通性将受到影响;如果不顾任何联系地承认当事人的行为能力, 其合理性将大受怀疑。因此

答案介于这两者之间: 在一定范围内尽量扩大可适用法律的选择范围。这个范围不是指一切法

律,而是一切相关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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